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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Newsletter 謹就法律之原則，作一說明，並不構成對具體個案提供法律意見，蓋因每一個案內容及事

實不同，恐有不同之考量，故若需尋求對具體個案之法律諮詢，煩請與本所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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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姊妹特留分之存廢── 

民法修正草案與日本法之比較 

  現今社會家庭型態改變，兄弟姊妹間之關係未若以往緊密，故兄弟姐妹間特留分是

否符合被繼承人之期待和遺囑自由，一直以來為社會高度關切之議題。因此，2025年 9

月 23日法務部將此納入研議，並於 2026年 6月 2日正式發布「民法繼承編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預告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並增訂相關配套措施。以下即根據法務部之修正草

案總說明1，簡介本次修法相關重點及其與日本法之比較。 

一、 刪除民法（下同）第 1223條「兄弟姊妹特留分」規定 

  按現行第 1223 條第 4款：「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四、兄弟姊妹

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惟隨著家庭結構之變遷，兄弟姊妹間之相互扶持功

能已減弱。於被繼承人僅留有配偶及兄弟姊妹之情況下，仍要求配偶與兄弟姊妹共同繼

承遺產，未必符合現代家庭之實際需求及被繼承人對於財產分配之期待。此外，參酌各

國立法例多無「兄弟姊妹特留分」相關規定。故基於上述理由，擬刪除本款。2
 

二、 修正第 1149條「酌給遺產」規定 

  按現行第 1149 條：「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人，應由親屬會議依其所受扶養之

程度及其他關係，酌給遺產」，又依通說及實務見解，第 1149條請求權之主體以非繼承

人為限。是以，如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規定，對於生前持續受被繼承人扶養之手足，於

被繼承人死亡後恐因失去扶養，且未依遺囑取得遺產或所得顯不相當，而致生活陷於困

難。為保障其基本生活，並考量遺產酌給具有死後扶養之社會功能，宜賦予其請求酌給

相當遺產之權利，故擬修正本條規定，明定被繼承人生前繼續扶養之繼承人若有上述情

形，得準用遺產酌給之規定，並增訂酌給遺產之額度、方法及時效規定，以資衡平。3
 

三、 增訂第 1173條之 1繼承人特別貢獻規定及 1173條之 2時效規定 

  為追求各繼承人間之實質平等，新增第 1173 條之 1：「（第一項）繼承人中有對於

被繼承人之事業提供勞務或為財產上給付、對於被繼承人為療養看護，或依其他方法就

                                                 
1
 參考法務部預告民法修正草案，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並增訂相關配套，尊重遺囑自由、促進實質公平、

保障弱勢手足附件：法務部 115年 6月 2日預告修正之「民法繼承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

對照表。 
2
 同註 1，1頁、7-8頁。 

3
 同註 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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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財產之維持或增加，為特別之貢獻者，應將該特別貢獻之價額自繼承開始時被

繼承人所有財產中扣除，為應繼遺產。（第二項）前項特別貢獻之價額，應於遺產分割

時，加入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第三項）就被繼承人財產之維持或增加，已受有相當

報酬或已有約定報酬者，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所謂特別貢獻，係指超過一般扶養程度之付出，例如對於被繼承人為無償之療養看

護或於家族事業中僅領取微薄的薪資等。4另外，為了避免繼承關係懸而未決，新增 1173

條之 2時效之規定，明定自繼承開始時起逾五年之遺產分割，不適用第 1173條有關特

種贈與之歸扣，以及第 1173之 1條特別貢獻之規定。 

四、 與日本法之比較 

（一） 兄弟姊妹特留分 

    日本民法第 1042 條明定僅以直系血親卑親屬、配偶、父母以及祖父母為特留分

權利人，並不及於旁系血親之兄弟姊妹，本次修法從之。 

（二） 特別貢獻 

    關於本次修法新增第 1173條之 1條特別貢獻之規定，係參考日本民法第 904條

之 2規定，兩者內容大致相同，惟我國修正草案亦參酌德國民法，於第 3項明定就被

繼承人財產之維持或增加，已受有相當報酬或已有約定報酬者，不適用有關特別貢獻

之規定，此為日本民法所無之規定。 

    此外，對於特別貢獻數額和範圍之限制，本次修法並未提及，惟日本民法第 904

條之 2 第 3 項則有規定：「貢獻分之數額，不得超過被繼承人於繼承開始時所擁有之

財產價額扣除遺贈價額後之餘額」；另外，日本民法同條第 4 項則規定，此特別貢獻

之請求時點，除遺產分割時（日本民法第 907條第 2項—遺產分割之訴）得請求以外，
另亦明定得於繼承開始後受認領者請求分割時（日本民法第 910條—繼承開始後受認
領者請求分割時之價額）請求之，亦為我國本次修法未具體納入之部分。 

    最後，第 1173條之 2條規定：「自繼承開始時起逾五年之遺產分割，不適用特別

貢獻之規定，但自繼承開始後五年內，繼承人已向法院請求遺產分割者，或自繼承開

始後五年期間屆滿前六個月內，繼承人有第 1165 條第 2 項所定遺囑禁止遺產分割之

情形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無法請求遺產分割者，不在此限」；相較於我國五年之規

定，日本民法第 904條之 3本文及但書則均規定十年，較我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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